
版號：01102024表121-1(110年度)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單項分配各縣市統計表
單位：%

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
免稅額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一般所得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

所得稅額之差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海外已繳納所得
稅可扣抵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
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

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

縣市別

49.3253.2850.5050.5045.5150.6545.6144.1235.27臺 北 市 49.59 49.32

5.207.305.825.826.417.457.357.517.63高 雄 市 2.12 5.24

10.1410.2110.1610.1611.6411.3012.6912.9514.69臺 中 市 4.47 10.23

0.080.050.070.070.110.070.100.110.19基 隆 市 0.00 0.08

9.514.548.038.037.405.205.385.446.09臺 南 市 0.16 9.66

0.650.160.500.500.580.210.350.410.72嘉 義 市 0.00 0.66

2.253.722.692.692.641.501.931.992.54新 竹 市 2.34 2.25

9.569.689.599.5911.3711.9612.4412.7015.00新 北 市 6.21 9.61

0.240.160.220.220.370.200.340.390.70宜 蘭 縣 0.00 0.25

4.833.104.324.325.143.904.935.146.84桃 園 市 4.42 4.84

1.711.971.791.791.922.472.552.562.20新 竹 縣 26.17 1.32

0.751.200.890.891.061.231.431.421.43苗 栗 縣 3.42 0.71

0.450.670.520.520.580.860.790.760.70南 投 縣 0.00 0.46

2.893.062.942.942.921.842.432.612.88彰 化 縣 0.00 2.94

0.880.480.760.760.760.610.760.760.77雲 林 縣 0.00 0.89

0.180.060.140.140.220.080.160.200.39嘉 義 縣 1.11 0.16

0.750.210.590.590.760.270.450.571.11屏 東 縣 0.00 0.76

0.110.040.090.090.130.050.090.090.22花 蓮 縣 0.00 0.11

0.420.030.300.300.300.030.060.070.29臺 東 縣 0.00 0.43

0.030.050.030.030.050.060.080.070.07澎 湖 縣 0.00 0.03

0.040.040.040.040.110.050.110.140.27金 門 縣 0.00 0.04

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連 江 縣 0.00 0.00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